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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林业发〔2024〕57号

城口县林业局
关于印发《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

改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改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中共城口县林业局党组 2024 年第 10 次（扩大）会议研究通

过，并经十四届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城口县林业局

2024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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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改造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印发<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《重庆市建设深化集

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行动方案》精神，加强集体林地的管理，

提高集体林地森林质量和效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城口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低质低效林是指除自然保护区、重要

水源地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等一级国家级公益林以外的集体林

地中经县林业主管部门评估认定的低质低效林地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低质低效林认定改造是指将评估认

定后的低质低效林林地，采取封育、补植、间伐、结构调整、更

替改造、综合改造等营林措施，提高林分质量和效益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与程序

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认定为低质低效林地：

（一）林分组成单一、结构不良、无培育前途、林相残败、

防护功能低下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林分；

（二）林分郁闭度＜0.4或植被覆盖度＜40%的中龄林以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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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分；

（三）林木 90%多代萌生的林分；

（四）林分中目的树种组成比重占 40%以下的林分；

（五）遭受严重病虫、干旱、洪涝及风、雪、火等自然灾害，

受害死亡木（含濒死木）比重占单位面积株数 20%以上的林分；

（六）因未适地适树或种源不适而造成的低效林分。

第五条 低质低效林地认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申请。由经营主体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所属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低质低效林认定申请，填写《城口县集

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申请表》。申请材料包括：申请书、拟申

请林地范围所涉的林权权属证书。

（二）受理。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进行受理，

受理后，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请资料进行初

审，初审通过后，报县林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。

（三）认定。县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地开展评

估论证。经评估论证，符合低质低效林条件的，认定为低质低效

林地，报局党组审定同意后，出具《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

评估认定表》并函告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。

第三章 实施与要求

第六条 对未经评估认定的，或者经评估论证不符合条件的，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名义开展低质低效林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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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低质低效林改造坚持生态保护优先、绿色发展，注

重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相结合。对更替改造的林地，连片面积不

得超过 100亩，更替树种以本地乡土树种为主。

第八条 编制改造作业设计方案。对认定为低质低效林的林

地，由经营主体编制低质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方案，确定改造方

式、栽植树种、林木规格和数量、明确技术措施和投资概算等。

第九条 审查改造作业设计方案。县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专业

技术人员对低质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，

下达《同意实施低质低效林改造作业设计方案的批复》。

第十条 组织实施改造。由经营主体按照批复的作业设计方

案，组织开展低质低效林改造，不得擅自扩大改造范围、易地改

造或降低改造标准。

第十一条 规范采伐林木。改造过程中，采伐林木应符合法

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应依法办理林木采伐申请许可证，依法

纳入采伐限额管理。

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

第十二条 低质低效林改造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负责监管管理，对改造过程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经营主体规

范开展改造。

第十三条 对改造后的林地，经营主体要建立专业管护、承

包管护、林农代管等多种管护模式，保证改造质量。要明确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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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及方向，发挥改造效益，增加林农收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申请表

2.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评估认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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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认定申请表

申请主体
（经营主体或集体

经济组织）
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申请地块四至界限

上齐：

下齐：

左齐：

右齐：

林地
基本情况

林种
（防护林、用材林、经济林、特

种用途林等）

地类
（乔木林、灌木

林等）

主要树种

林分现状
（主要描述符合低质低效林的条

件有哪些）

申请认定面积 亩

林权权利人

签字

村集体经济组织

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意见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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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城口县集体林地低质低效林评估认定表

评估认定时间

评估地块

所属地点

评估简述

评估地块林权权属情况：

评估地块四至界限情况：

评估地块面积情况：

评估情况：

认定结果

经认定：

组长签字： 成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
— 8 —

城口县林业局 2024年 8月 29日印发


